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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

• ⼗⼆年國⺠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

• 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評量辦法

•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

• 大學學測、統測、分科測驗考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

教育部

法規

• 本校普通型高中、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書(依當學年度)

• 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

• 本校重修及補修開課實施辦法

• 本校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

校內

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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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本校學習評量相關規定請上網查詢

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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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本校學習評量相關規定請上網查詢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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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本校學習評量辦法請上網查詢

3.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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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獎助學金資訊歡迎查詢申請

1.

2.



學習評量辦法宣導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高中部獎助學金一覽表 註冊組繪製/2023

校內 校外

曙光獎學金

普通科成績優異獎學金

專業群科成績優異獎學金

更多獎助學金資訊請上本校註冊組網站查詢：首頁→行政單位→教務處→註冊組→獎助學金

新生入學獎學金 就近入學獎學金

學產基金助學金

段考成績進步獎學金

縣市政府獎助學金

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

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

民間團體獎助學金

新住民子女獎學金
民間團體獎助學金

申請方式

請自行上網查看公告，
最遲請於獎助學金申
請截止日前3個工作天，
備妥相關文件至註冊
組辦理。

學生自行申請

學校統一申請
外國及港澳學生來臺高中獎學金

德思助學金

其他政府公費獎助學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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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招、特殊選才升學資訊歡迎查詢

1.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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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畢業條件 評量項目 評量方式 成績比例

及格標準出缺席試場規則考試請假

段考補考
預警與

補考
重修辦法

繁星資格

與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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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修業期間德行評

量之獎懲紀錄相

抵後，未滿三大

過

部定畢業學分數及條件

•應修180-192學分

•畢業之最低學分數為150學分
普通科

•應修180-192學分

•畢業之最低學分數為160學分
專業群科

畢業條件
⼗⼆年國⺠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P.13

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評量辦法§27

畢業條件包含學業成績、德行成績兩大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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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德行評量之獎

懲紀錄相抵後，

未滿三大過。

本校畢業條件

• 至少150學分及格。

• 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102
學分且成績及格。

• 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40學分且
成績及格。

普通科
應修182學分

•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60學分。

• 部定必修科目111-136學分均須
修習，並至少85%及格。

• 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習80學
分以上，其中至少60學分及格。

• 實習科目至少45學分以上及格。

專業群科
應修180-192學分

學業評量 德行評量

畢業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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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畢業總學分數
普通科

(文理組相同)
應用英語科 應用日語科 商業經營科

高三
（110學年入學）

應修180
及格150(必+選)

應修180
及格160(必+專)

應修180
及格160(必+專)

應修180
及格160(必+專)

高二
（111學年入學）

應修182
及格150(必+選)

應修182
及格160(必+專)

應修182
及格160(必+專)

應修182
及格160(必+專)

⾼⼀
（112學年入學）

應修182
及格150(必+選)

應修182
及格160(必+專)

應修182
及格160(必+專)

應修182
及格160(必+專)

畢業條件

自111學年入學起必修多2學分本土語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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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樣態

畢業條件

學生 A同學 B同學 C同學 D同學

樣態

修業期滿，修畢
課綱所定應修課
程，取得120個
畢業應修學分數，
達到畢業條件

修業期滿，修畢
課綱所定應修課
程，取得120個
畢業應修學分數，
但未達到畢業條
件

修業期滿，修畢
課綱所定應修課
程，但未取得
120個畢業應修
學分數

學年成績不及格
學分數超過當學
年學分數1/2

結果 發畢業證書 發修業證明 發成績單 當學年重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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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學分制

注意：依規定申請重修後，該科成績最高60分

畢業條件

左列五位同學狀況：
A同學：不用重修。
B同學：得不用重修。
C同學：得不用重修。
D同學：須重修⼀下。
E同學：⼀上⼀下都要重修。

A B C D E

B、C同學也可選擇重修⼀上，但只會
在成績單上顯示重修後成績，學分數
和學業成績都不會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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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量項目

學業評量

定期考查(段考、期中期末考)

平常成績(日常小考、作業等)

質性描述

德行評量

日常表現

服務學習

獎懲記錄

出缺席記錄

具體建議

評量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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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量方式

日常成績評量方式：以問答、報告、實驗、表演、鑑賞、實作、寫作、紙筆

測驗、作業練習，或其他具有學習意義之方式為之。採多元彈性評量為原則。

日常成績評量原則占該學科學期成績30％至50％，定期成績評量原則占

該學科學期成績50％至70％，並得於各科教學研究會決議彈性調整。

定期成績評量次數依各學科每週教學節數，每學期舉⾏⼀⾄三次為原則。

評量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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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比例
科目

第⼀次期中
評量比例

第二次期中
評量比例

期末
評量比例

平常成績
比例

學業成績

國文(110學年前) 10% 10% 15% 65% 100%

國文(考2次)(110學年前) 20% － 15% 65% 100%

國文(111學年起) 20% 20% 20% 40% 100%

國文(考2次)(111學年起) 30% － 30% 40% 100%

考3次科目 20% 20% 30% 30% 100%

考2次科目 － 30% 30% 40% 100%

考1次科目 － 40% － 60% 100%

不考試科目 － － － 100% 100%

體育 － － 20% 80% 100%

詳細各科目比例請參閱評量補充規定附件⼀⾄附件四

成績比例



學習評量辦法宣導

成績比例

考3次科目

⾼⼀⾼⼆

國英數社自

職⼀⼆

專⼀專⼆

考2次科目

高三主科

職三專⼀專⼆

健康與護理

全⺠國防

專業群科自然

考1次科目

自然加深

加廣

體育

不考試科目

科技藝術綜合領域

多元選修

校選實習

詳細各科目考次請參閱評量補充規定附件⼀⾄附件四

未舉行定期考查之科目，由任課教師自行說明成績評量標準

成績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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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格標準

身分別
及格標準 補考標準

⾼⼀ 高二 高三 ⾼⼀ 高二 高三

⼀般⽣ 60 60 60 40 40 40

原住⺠⽣ 40 50 60 30 40 40

技優甄審 50 50 60 40 40 40

低於40分不得參加補考，直接重修

及格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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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曠課及「事假」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

習節數1/3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0分計算。

除公假外，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1/2或曠課累積達

42節，依相關法令規定應接受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安置。

20

出缺席

出缺席也會影響學期成績，請盡量避免請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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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(略列)

• 桌面座位淨空或反轉。

• 智慧裝置勿攜入試場。

• 特殊需求物品經監考老師同意

可攜入座位。鐘響前

• 確認試卷數量。

• 姓名畫卡應確實。

• 依試卷指示使用指定文具。

• 交卷後經同意可準備下科。
考試中

• 鐘聲響起立即停筆。

• 所有試卷答案卡均交回。

• 班上有補考同學勿洩漏試題。

鐘響後

違者訂有罰則，請務必詳閱辦法

試場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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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原則：成績給予公平性及有憑有據

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

適用範圍 試卷上應註明違規處理事項

111.11.10課發會通過

 本校主辦之測驗：各次段考、期中考、期末
考、複習考、模擬考、轉學考、補考等學科
考試。

 本校協辦其他單位主辦之測驗：英文檢定、
輸入檢定、中文檢定、中文聽力檢定等證照
考試。

為建立學生優良應試習慣，依照
各大考相關規定，訂定校內辦法

 答案卷（卡）上務必詳填班級、座號、姓
名，若基本資料畫卡有誤，該科扣5分處理。

 國文寫作測驗，務必使用黑色墨水的筆，
使用鉛筆、可擦拭原子筆或其他顏色筆作
答，該科扣5分處理。

 除國文寫作以外之其於答案卷上的手寫答
案，以試卷上出題老師所指示之可使用文
具，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為原則，如使
用非許可之其他文具作答，該科扣5分處理。

 電腦閱卷答案卡需用2B鉛筆作答，如有劃
記不明顯或污損…等情事，致電腦無法辨認
者，由任課老師手動批閱，該科扣5分處理。

扣分標準

以大考每扣1級分＝成績扣5分計。

節錄本校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§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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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原則：成績給予公平性及有憑有據

大型考試特殊考場申請流程 112.06.16於註冊組

適用範圍 包含：各次段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、複習考、模擬考、補考等學科考試。

依本校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辦理

考試前 考試當天 考試後

需事前請

身心障礙
特殊需求

突發傷病
致使影響
正常考試

傳染疾病
確診，隔
離期滿仍
快篩陽性

可臨時申請情形

突發傷病
(如嘔吐、暈倒等)

突發狀況恐影響
班級考試秩序者

其他申請同意

填
寫
特
殊
考
場
申
請
單
、
檢
附
證
明

導
師
同
意

班級將特殊考場
同學視為缺席，
並登記在黑板上安

排
特
殊
考
場

教
務
處
統
一
收
卷
、
分
卷

任
課
老
師
至
教
務
處
簽
領
考
卷

教務處巡堂登
記，核對特殊

考場名單

可申請項目

延⻑考試時間

免畫卡

電腦作答

隔離考場

其他申請同意

教
務
處
同
意
安
排
特
殊
考
場

下列情形恕不受理特殊考場申請

防疫假、病假已
在家休養者。

輕症或其餘突發
情形需提早離校。

確診者考試當天
已入班者。

確診隔離期滿，
快篩為陰性者。

請依循本校補考流程辦理補考 請回原班應考

學生考試當天不入班，
直接到教務處報到

導師臨時
代理申請

教務處另
通知領卷比照大考中心

項目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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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原則：成績給予公平性及有憑有據

大型考試請假補考作業流程 112.04.26於註冊組

適用範圍 包含：段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、學期補考*1等需登載成績系統之學科考試。

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§8辦理

考試前 考試當天 考試後

需試前請

公假

直系喪假

防疫假

事假

重大病假*2

疫苗假

可試後補

重大病假

防疫假

⼀般病假

填
補
考
申
請
單
、
檢
附
假
單
證
明

學
務
處
准
假

教
務
處
立
案
，
安
排
補
考

缺
考
名
單
假
別
登
記
黑
板

教
務
處
巡
堂
，
記
錄
補
考
名
單

安
排
補
考
，
寄
發
補
考
通
知

返
校
第
一
天
即
到
教
務
處
補
考

填
補
考
申
請
單
、
附
假
單
證
明

導
師
任
課
同
意

導
師
同
意(

任
課
老
師
免
簽)

任
課
老
師
至
教
務
處
簽
領
補
考
卷

補
考
作
業
結
束

*1：段考補考成績最高60分的假別，不辦理
學期補補考。

*2：指事前已知如回診、住院治療等病假。

補考注意事項：
1.試前請假最遲1日前要申請完成，否則不受理。
2.試後補請最遲2日內要完成，否則視同缺考。
3.補考同學到校當天立即到教務處，勿入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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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考成績計算
假別 申請時機 檢附證明

段考、
期中期末考

學期不及格補考 成績登錄

公假 試前 公假單、公文 可補考 可補考 原始成績登錄

直系喪假 試前 訃聞 可補考 可補考 原始成績登錄

重大病假 試前/後 就醫證明 可補考 可補考 原始成績登錄

防疫假 試後
快篩照片

(試劑上有日期姓名)
可補考 可補考 原始成績登錄

事假 試前 萬用申請單 可補考 不可補考 最高60分

⼀般病假 試後 看診收據 可補考 不可補考 最高60分

疫苗假 試前 施打記錄 可補考 不可補考 最高60分

段考補考

學務處准假後(附假單)，始安排補考

除上列之複習考、模擬考、檢定考補考作業請向主辦處組詢問



學習評量辦法宣導

其他補考規定
考試請假只辦⼀次補考。

事前請假之假別請於考試前⼀天申請，未完成者恕不受理補考。

銷假當日到校後直接至教務處報到(不可到原教室)，並安排指定考場補考

補考請檢附請假補考申請表、准假之假單、證明文件

前項各假別若未檢附證明文件，視同事假處理

事後請需於補考完畢後2日前(含補考當天)完成補請假，未完成手續者，視同缺考。

補考考程未完成前不得與其他學生交談。 違者依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論處

資料不全將影
響成績計算

段考補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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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預警

第⼀次及第⼆次定期考科⽬
連續兩次不及格者，

將提供預警名單給導師及家⻑

重
修

預警與補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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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給成績單

定
期
考
結
束

成
績
確
認
總
表

正
式
成
績
單

期
末
學
期
成
績
單

老師輸入
成績

學生系統
查詢各科

成績

老師聯絡
更正

師生直接
在總表修

正簽名

原則上不可再異動，
如要異動須上簽說明原因

老師結算
期末成績

寒輔發上學期學期成績單

暑輔發下學期學期成績單

預警與補考



學習評量辦法宣導

處理原則：成績給予公平性及有憑有據

112年3月7日行政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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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各科目段考成績、期中考成績、期末考成績、
平常成績、學期成績、補考成績、重修成績、補修
成績等各項學業相關之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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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校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辦法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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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期成績不及格補考作業

補考形式包含紙筆測驗及多元補考，時間都在寒暑假期間實施。

只會安排當學期不及格科目進行補考。

有定期考查之科⽬安排紙筆測驗，由老師出卷後安排時間統⼀補考。

不考定期考科目多元補考方式由註冊組彙整後公告，配合補考期限完成。

補考形式得配合科目屬性，經各科老師會議決議後彈性調整。

學期成績不及格只辦理⼀次補考，且事假、⼀般病假、疫苗假不辦理。

預警與補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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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修及補修
定義

• 重修指曾經修過被當，要重修學分。

• 補修為以前沒修過要補修學分。

• 補修成績不及格仍須重修。

重修條件
• 學期成績低於40分，無法補考之科目。
• 學期補考後仍不及格者，需重修。

每學期都可以選擇重修從⾼⼀上到現在被當的科⽬，但請⾃⾏分配
時間，量力重修。

重修辦法

重修每學分240元

須同時滿足：

1.完成繳學分費。

2.出席達2/3以上。

3.重修成績及格。

上述三項條件，

始取得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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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修及補修
重補修實施方式

重修簡要流程

專班授課

• 選修人數達15人以上。

• 每學分修習6節課。

• 專門老師授課，有進度。

自學輔導

• 選修人數未達15人。

• 重修每學分修習3節課。

• 補修每學分修習6節課。

• 安排點名老師負責點名。

• 安排開課老師出作業給成績。

隨班附讀

• 限三下畢業典禮後辦理。

• 節數比照專班授課計算。

重修辦法

公告開課 選課 繳費 開始上課 取得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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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資格

• 高中全程就讀本校普通科(轉學生不具資格)。

• 各項學業成績未經特殊情形調整。

• 在校期間曾因考試舞弊或記小過以上，不予推薦。

普通科

• 高中全程就讀本校專業群科(轉學生不具資格)。

• 各項學業成績未經特殊情形調整。

• 在校期間曾因考試舞弊或記小過以上，不予推薦。

專業群科

繁星資格與採計

學校不推薦，缺額不遞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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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成績採計

• ⾼⼀上⾄⾼三上各科在校學業成績。

• 應屆大學學測級分。
普通科

• ⾼⼀上⾄⾼三上各科在校學業成績。

• ⾼⼀上⾄⾼三上取得之競賽、證照、及語文能⼒檢定。

• ⾼⼀上⾄⾼三上學校幹部、志⼯、社會服務及社團。

專業群科

繁星資格與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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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繁星成績科目採計

35

含多元選修等採計學分之科目

繁星資格與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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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成績門檻

•⾼⼀上⾄⾼三上各科在校學業成績

排名百分比前50%。
普通科

•⾼⼀上⾄⾼三上各科在校學業成績

達科排名百分比前30％。
專業群科

繁星資格與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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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群屬性與對象

班群 文理 適合對象

班群A
(文史法商)

文 對語言、社會心理、法政教育、大眾傳播、商業經濟、財務會
計、法政管理有興趣具潛力者。

班群B
(數理)

理 對數理化學、地球環境、工程資訊、建築設計有興趣具潛力者。

班群C
(生醫)

理 對醫藥衛生、生命科學、生物資源、社會心理有興趣具潛力者。

補充：普⼀文理選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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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群與大學學群對應

班群 文理 分類 對應大學學群

班群A
(文史法商)

文

文法類
★建築與設計學群 ★外語學群 ★社會與心理學群 ★法政學群
★管理學群 ★文史哲學群 ★教育學群 ★藝術學群
★大眾傳播學群 ★遊憩與運動學群

財經類 ★外語學群 ★社會與心理學群 ★法政學群
★管理學群 ★財經學群

班群B
(數理)

理 理工類 ★建築與設計學群 ★資訊學群 ★工程學群
★數理化學群 ★地球與環境學群

班群C
(生醫)

理 醫護類 ★社會與心理學群 ★醫藥衛生學群
★生命科學學群 ★生物資源學群

補充：普⼀文理選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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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科編班規劃與課程配套
學期 編班規劃 課程規劃（依計畫書） 課程實施配套

升⼀上 不分文理組
不分文理

多元探索

⼀下 文理試探 安排多元文理試探課程

升二上 正式分文理組

區分文理 班群加深加廣選修學習
二下 申請轉群(組)

升三上 申請轉群(組)

三下 不受理轉群(組)

高三考量學生畢業學分與學習穩定，不受理學生申請轉群(組)。

補充：普⼀文理選組

詳細選組方式規則另於11
月辦理文理選組專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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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群與考試科目

班群 文理 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

班群A
(文史法商)

文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A、數學B、社會 歷史、地理、公⺠與社會

班群B
(數理) 理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A、自然 數學、物理、化學

班群C
(生醫)

理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A、自然 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

補充：普⼀文理選組

考試科目依當學年度官方簡章公告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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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更多學習評量辦法問題請至教務處註冊組洽詢

有課程選修、生涯規劃等問題，也可以洽導師、課諮老師、輔導處詢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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